
关于印发《兴庆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百日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兴庆区发改局、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分局、民政局、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住建局、农业农村水务局、文体旅游局、消防救援大队：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全力做好冬春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确保兴庆区安全形势整体平稳，经兴庆区应急委员会办公室研究决定，2023年1月29日至4月25日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百日专项整治行动，现将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1.兴庆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百日专项整治行动实施

方案

2.百日专项整治行动情况统计表
3.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台账
4.百日专项整治行动联络人回执

                      兴庆区应急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1月29日
附件1

兴庆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百日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兴庆区冬春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按照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安全防范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兴庆区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决定自2023年1月29日至4月25日组织开展兴庆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百日专项整治行动，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党委、政府关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系列安排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防未、防危、防违”“打早、打小、打了”全链条管理，紧紧围绕“防风险、保安全”主线，全力推进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有效防范化解森林草原火灾风险，确保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形势平稳。
二、总体目标
通过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百日专项整治行动，科学分析各类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因素，全面排查并积极消除森林草原各类火灾隐患，着力解决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尽快补齐短板弱项、堵塞防控漏洞，建立健全火灾隐患自查自纠长效机制，有效减少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切实保护林草资源建设成果，全力维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重点任务
  （一）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各相关单位根据本实施方案，按照责任落实、火源管理（含火情早期处理）、防范措施、队伍建设、应急处置、宣传教育、设施设备等方面对隐患进行梳理归类，明确责任、时限和整改目标，全面开展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隐患排查整治台账。在全面排查治理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特别是加强对公园、林场、旅游景区、文博单位、在建工程等重要设施、重点部位的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整治到位。

牵头单位：兴庆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
配合单位：兴庆区自然资源局、发改局、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分局、民政局、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住建局、农业农村水务局、文体旅游局、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月牙湖治沙林场。
（二）输配电设施火灾隐患排查整治。重点围绕林草区、各类林场、林区、公园绿化区、风景名胜区、乡镇周边等敏感区域开展排查。特别要把输配电设施本体缺陷、老化陈旧、裸露线路、私搭乱建线路、输配电设施周围可燃物、输配电线路下方违法种植超高树木等隐患，以及电力施工中违规用火行为等作为排查重点，全面建立隐患台账。对照台账理清林草区输配电设施产权和责任归属，按照产权归属和运维责任，依法依规研究制定治理措施。

牵头单位：兴庆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
配合单位：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分局、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住建局、农业农村局、文体旅游局、消防救援大队、月牙湖治沙林场。
（三）野外违规用火行为查处。重点解决有关部门对违规生产性用火监管缺位，落实法规制度不到位，用火审批不严格，对违规用火管理“宽松软”等问题。依法查处林草区违规用火行为，包括：违规农事用火，高火险天气在林缘、林内和草原烧田埂、杂草、秸杆、垃圾，烧灰积肥及烧垦开荒等行为。治理智力障碍、精神病患者和未成年人监护责任落实不到位，玩火弄火等引发森林草原火灾问题。治理脱离群众路线，对林草区防火工作不宣传、不发动。治理祭祀用火，在林缘、林内和草原焚烧纸钱、上香点烛、燃放花炮、焚香祭祀等行为。治理未经审批、未在允许天气条件、未按操作规程开展炼山造林、计划烧除、烧疫木、点烧隔离带等行为；林草区建设、施工单位未履行报备许可手续或未采取隔离防护措施进行焊接、切割、爆破、冶炼等行为。违规非生产性用火，林草区、旅游景区野外吸烟、篝火、烧烤、野炊和燃放花炮、放孔明灯等，以及有关规定禁止的其他违规用火行为。

牵头单位：兴庆区自然资源局、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分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配合单位：兴庆区民政局、交通运输局、住建局、农业农村局、文体旅游局、兴庆区消防救援大队、月牙湖治沙林场。
（四）森林草原防火督查问题整改。自治区党委督查室印发《“四防”领域风险隐患督查情况通报》，指出相关乡镇人民政府和行业单位存在防火责任压得不实、应急预案未依法编制、野外火源管控不严格、隐患排查整治不彻底、森林草原扑火队伍建设不到位、防火基础设施建设不标准、火情早期处理不规范，未及时填报或更新责任落实、工作部署、宣传培训、火源管理、督导整改等问题。各乡镇人民政府、相关部门针对通报问题举一反三、补齐短板，进一步明晰隐患台账，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工作措施，严格实行挂账销号制，及时报告反馈整改情况。

牵头单位：兴庆区各乡镇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局。
配合单位：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分局、民政局、交通运输局、住建局、农业农村局、文体旅游局、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月牙湖治沙林场。
四、组织机构

成立兴庆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百日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
指   挥   长：闫  军 区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区长

常务副指挥长：马万永 政府副区长（挂职）

副 指 挥  长：王爱华 自然资源局局长

范  伏 应急管理局局长

王新明 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分局副局长
齐彦辉 人武部副部长

王  磊 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成员:宣传部、网信办，自然资源局、财政局、民政局、发改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农水局、商合局、卫健局、综合执法局、红十字会、应急管理局，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兴庆分局、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分局、人武部、消防救援大队，各乡镇主要负责同志。

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应急管理局，范伏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王爱华同志兼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负责森林草原火灾防治，监测预警、应急准备和处置等日常管理工作。

五、实施步骤
（一）梳理排查阶段（1月底至2月初）。各乡镇人民政府、相关部门按照“点面结合、突出重点”和“边排查、边整改”原则，对照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确定的重点任务，与正在开展的元旦春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有机结合，全面梳理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和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时段火灾风险隐患，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

（二）全面推进阶段（2月至3月）。各乡镇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要坚持边查边改，闭环管理，对能够立即整改的即查即改、立查立改；对暂不能整改的，采取定责任单位、定负责人、定完成时限、定成果绩效、定评估主体的“五定措施”，跟进督促落实整改。做到措施不到位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

（三）督查评估阶段（2月下旬至4月中旬）。各乡镇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认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完成情况自查自评工作，对重大隐患和突出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确保重大隐患整改彻底、突出问题解决到位、长效监管机制建立健全。同时，兴庆区应急委办公室将采取重点督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对各单位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进行全面督查检查。

（四）总结提高阶段（4月中旬至4月25日）。各乡镇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对专项整治行动进行认真总结，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和短板弱项，对反复出现、长期存在的一些隐患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梳理出在法规标准、政策措施、基础设施层面需要建立健全、补充完善的具体制度和实施项目，切实把专项整治过程转变为解决问题、建章立制、堵塞漏洞的过程，进一步巩固提升整治成果，推广经验做法，建立健全森林草原防火工作长效机制。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各乡镇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对森林草原防火重要指示精神和区、市党委、政府决策部署上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抓紧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工作，完善细化专项整治行动落实方案，在全面排查整治基础上，聚焦重点区域、重点单位、重点人员，扎实推进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百日专项整治行动。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以“林长制”为抓手，及时掌握排查进度和整改情况，做到领导跟踪督导，限期整改到位，强化监督问责。要上下联动、压实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坚决杜绝专项整治行动走形式、走过场。要对隐患问题、工作漏洞紧盯不放，能当下整改解决的绝不拖延，对风险大、一时难以解决的隐患问题要周密部署，协同推进，形成合力，确保及时整改到位。
   （三）加强宣传动员。各乡镇人民政府、月牙湖治沙林场、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广播、报纸、电视、微信、短视频等多种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发动，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百日专项整治行动，主动举报野外违规用火等行为，切实发挥“查处一起、震慑一批、教育一片”的警示作用。
（四）把握特点规律。各乡镇人民政府、月牙湖治沙林场、相关部门要及时组织会商研判，全面理清火情、火源、火种等森林草原火灾风险情况，坚决破解火源管控难题。要注重标本兼治，不断健全预防机制，实施依法治火、依法管火。要注重长短结合，探索建立隐患问题自查自纠长效机制，持续推进、常抓不懈。
（五）及时报送信息。请兴庆区自然资源局、乡镇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确定百日专项整治行动联络人，于每月23日前将当月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百日专项整治行动情况报告（内容包括经验做法、工作成效和问题建议）及《百日专项整治行动情况统计表》《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台账》（附件2、3）报送至兴庆区应急委办公室（兴庆区应急管理局）。请各单位于2月6日前将《百日专项整治行动联络人回执》（附件4）、4月23日前将工作总结报送至兴庆区应急委办公室（邮箱xqqajj@163.com）。


附件2

百日专项整治行动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统计日期：2023年  月  日至  月  日
	
	数    量

	制定专项行动方案(个)
	

	派出检查组数量(个)
	

	出动人员数量(人次)
	

	排查火灾隐患(处)
	

	发放整改通知书(份)
	

	建立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台账
	

	整改火灾隐患(处)
	

	受理案件数量(起)
	总数
	

	
	行政案件
	

	
	刑事案件
	

	查处/破获案件数量(起)
	总数
	

	
	行政案件
	

	
	刑事案件
	

	打击处理和教育人员 (人次)
	总数
	

	
	行政处罚
	

	
	刑事拘留
	

	
	逮捕
	

	
	移送起诉
	

	
	教育、劝阻人员
	

	罚款金额(元)
	

	追责问责人员(人)
	

	其他成效
	


附件3

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台账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单位
	具体隐患问题
	隐患整改类别(立即整改、限期整改)
	整改时限(整改完成时间或预计完成时间)
	整改完成

情况
	整改责任单位及责任人
	整改复查单位及复查人
	备注

	
	
	
	
	
	
	
	

	
	
	
	
	
	
	
	

	
	
	
	
	
	
	
	

	
	
	
	
	
	
	
	


附件4

百日专项整治行动联络人回执

	单位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手机）

	
	
	
	

	
	
	
	

	
	
	
	

	
	
	
	

	
	
	
	

	
	
	
	

	
	
	
	

	
	
	
	

	
	
	
	

	
	
	
	

	
	
	
	

	
	
	
	

	
	
	
	

	
	
	
	

	
	
	
	

	
	
	
	

	
	
	
	

	
	
	
	

	
	
	
	

	
	
	
	




